
水陆空立体演练

10月12日下午，省钱塘江流域中

心和杭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在钱

塘江畔联合举行国际减灾日综合救援

演练，通过模拟钱塘江流域某段出现航

道受阻，导致江面上人员被困、城市内

涝引起电气短路火灾等险情，各救援组

协同救援，成功化解险情。此次水陆空

立体演练，进一步提高了各救援力量的

协同配合意识。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杨博轩 李洁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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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索妮

本报讯 眼下，塑料袋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不过到今年底，杭州、宁波等地的商场、超市等场所以

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将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10月12日上午，记者从浙江省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将拿出治水治气的力度，强势推

进塑料污染综合治理，以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

具、宾馆酒店一次性塑料用品和快递塑料包装这四类为重

点，分步骤、

分领域禁止、

限制使用相

关塑料制品。

“治塑”

并不是一个

新话题。省发展改革委一级巡视员徐幸表示，早在2007

年国家实施“限塑令”以来，我省就积极开展农贸市场、商

场、超市等重点领域的专项整治，“限塑”工作取得一定效

果，“白色污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然而，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新兴业态的发展，

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又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徐幸告诉记

者，浙江主要存在快递塑料包装污染严重、不可降解塑料袋

短期内替代产品供需存在缺口、执法部门监管不严、公众环

保意识不够强等问题，强势推进塑料污染综合治理迫在

眉睫。

前不久，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生态环境厅等九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办法》。其

中明确提出，到2022年底，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

少，替代产品普遍推广；到2023年底，基本完成城镇塑料

污染治理目标，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

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替代产品开发应用水平进一步提

升；到2025年底，城乡一体的多元共治体系基本形成，农

村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实施办法》还按照“禁限一批、替代循环一批、规范一

批”的思路，提出了塑料污染治理分阶段的任务目标，对不

同类别塑料制品提出相应管理要求和政策措施，避免“一

刀切”，有力有序有效治理塑料污染。

如针对塑料吸管、刀、叉、发泡塑料盒等一次性塑料餐

具，到今年底，全省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

性塑料吸管，县城以上建成区、景区景点的餐饮食堂服务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到2023年底，全省县

城以上建成区餐饮外卖领域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

料餐具；到2025年底，实施范围覆盖城乡接合部、乡镇和

农村地区的餐饮外卖领域。

此外，今年底，浙江将在嘉兴市快递网点试点探索减少不

可降解塑料包装袋、塑料胶

带和一次性塑料编织袋；到

2022年底，这些措施将推

广到全省；到2023年底，全

省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

不可降解塑料胶带。

像治水一样治理塑料污染

今年年底，餐饮业禁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吸管

新华社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在12日举行的

记者会上介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将

于10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

引发社会关注。臧铁伟介绍，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

简单地“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即将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审议稿

拟“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

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

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

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

臧铁伟说，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了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会后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

社会公众意见。期间收到主要意见包括加大对性侵未成

年人犯罪的惩治。即将提请10月13日召开的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一）

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吸收这方面的意见，对奸淫幼女、猥亵

儿童，以及特殊职责人员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作出修

改完善。

臧铁伟介绍，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将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随着信息化与经济社

会持续深入融合，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更为广泛。虽然

近年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在现实生活

中，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利

用个人信息侵扰人民群众生活安宁、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和财产安全等问题仍十分突出。为及时回应广大人民

群众的呼声和期待，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将进一步明确

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的原则，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规

则，保障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各项权利，强化个

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职责，并

设置严格的法律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将进一步

增强法律规范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个人信息

保护方面形成更加完备的制度、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

保障。

我国修法拟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调整


